國立屏東大學
產學合作暨委辦計畫經費變更及流用申請表(第O次)
	計畫主持人
	
	計畫編號
	

	計畫名稱
	

	委託單位
	
	執行期限
	 (含展延)

	原 核 定 補 助 內 容
	擬 申 請 變 更 用 途 內 容

	項    目
(同時變更設備費、其他費用請依序填列)
	金額
	項    目
(同時變更設備費、其他費用請依序填列)
	金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核定項目
	
	
	
	
	
	

	核定金額
	
	
	
	
	
	

	前次流用後之金額
	
	
	
	
	
	

	流入
	金額
	
	
	
	
	
	

	
	百分比
	
	
	
	
	
	


	流出
	金額
	
	
	
	
	
	

	
	百分比
	
	
	
	
	
	

	本次流用後預算金額
	
	
	
	
	
	

	敘明變更項目(或增列項目)理由：


	檢附：□原核定清單

	備註：
本表核准後影本請送主計室、研發處各留存一份。

	計畫主持人
	單位主管
	研發處
	主計室
	校長

	
	
	
	
	


1150224修訂











